
        

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    01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 109年 度 訴 字 第 1293號     02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 110年 9月 9日 辯 論 終 結     03

        原 　 　 　 告 　 甲 ○ ○     04

        被 　 　 　 告 　 基 隆 市 政 府     05

        代 　 表 　 人 　 林 右 昌 （ 市 長 ）     06

   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李 淑 寶 律 師     07

        上 列 當 事 人 間 性 騷 擾 防 治 法 事 件 ， 原 告 不 服 衛 生 福 利 部 中 華 民 國     08

        109年 9月 3日 衛 部 法 字 第 1099001384號 訴 願 決 定 ， 提 起 行 政 訴 訟     09

        ， 本 院 判 決 如 下 ：     10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   11

        原 告 之 訴 駁 回 。     12

        訴 訟 費 用 由 原 告 負 擔 。     13

            事 實 及 理 由     14

        一 、 事 實 概 要     15

            訴 外 人 AD000-H108258女 （ 真 實 姓 名 年 籍 詳 卷 ） 於 民 國 108年     16

            9月 16日 向 新 北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汐 止 分 局 （ 下 稱 汐 止 分 局 ） 提     17

            出 性 騷 擾 申 訴 ， 陳 稱 其 於 同 日 晚 間 9時 9分 許 ， 自 頂 好 市 場 站     18

            搭 乘 車 牌 號 碼 000-0000號 919路 公 車 （ 下 稱 系 爭 公 車 ） 往 汐     19

            止 方 向 時 ， 在 車 廂 內 遭 坐 在 身 旁 之 原 告 甲 ○ ○ ， 未 經 其 同 意     20

            即 持 行 動 電 話 拍 攝 大 腿 部 位 照 片 。 原 告 之 行 為 使 訴 外 人 感 到     21

            極 度 不 舒 服 ， 並 心 生 畏 怖 ， 報 由 汐 止 分 局 處 理 ， 移 請 原 告 任     22

            職 之 基 隆 市 私 立 聯 安 護 理 之 家 （ 下 稱 聯 安 護 理 之 家 ） 調 查 認     23

            定 原 告 性 騷 擾 事 件 成 立 ， 並 以 108年 12月 23日 聯 安 長 照 字 第 1     24

            08131號 函 （ 下 稱 108年 12月 23日 函 ） 通 知 原 告 及 被 告 基 隆 市     25

            政 府 。 原 告 不 服 提 出 再 申 訴 ， 經 被 告 性 騷 擾 防 治 委 員 會 組 成     26

            調 查 小 組 審 酌 相 關 事 證 ， 將 調 查 結 果 提 交 該 會 109年 3月 25日     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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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該 會 第 7屆 第 3次 臨 時 委 員 會 會 議 決 議 ， 認 定 性 騷 擾 事 件 成 立     01

            。 被 告 即 以 109年 4月 17日 基 府 社 工 貳 密 字 第 0000000000A號     02

            函 檢 送 第 H108258號 性 騷 擾 再 申 訴 案 決 議 書 （ 下 稱 原 處 分 ）     03

            予 原 告 。 原 告 仍 不 服 ， 提 起 訴 願 ， 經 行 政 院 衛 生 福 利 部 （ 下     04

            稱 衛 福 部 ） 以 109年 9月 3日 衛 部 法 字 第 1099001384號 訴 願 決     05

            定 駁 回 ， 遂 向 本 院 提 起 行 政 訴 訟 。     06

        二 、 原 告 主 張 ：     07

        （ 一 ） 當 天 系 爭 公 車 內 除 了 有 乘 客 堵 在 門 口 不 讓 上 車 ， 還 有 男 乘     08

              客 滑 手 機 看 A片 放 出 聲 音 。 訴 外 人 穿 著 暴 露 ， 任 意 裸 體 或     09

              為 放 蕩 之 姿 勢 ， 造 成 原 告 極 不 舒 服 ， 有 違 反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    10

              法 、 刑 法 第 234條 公 然 猥 褻 罪 、 第 235條 散 布 猥 褻 物 品 罪 之     11

              嫌 ， 並 易 引 起 看 A片 之 男 乘 客 犯 罪 動 機 ， 依 臺 北 捷 運 系 統     12

              旅 客 須 知 ， 違 反 公 共 秩 序 善 良 風 俗 不 應 運 送 ， 公 車 處 也 應     13

              依 法 取 締 ， 所 以 原 告 才 依 法 照 相 蒐 證 以 檢 舉 報 警 ， 原 告 亦     14

              為 女 性 ， 並 無 性 騷 擾 的 動 機 ， 更 不 致 於 使 訴 外 人 心 生 畏 懼     15

              。 又 因 為 公 車 內 有 攝 影 機 ， 原 告 只 拍 了 堵 在 車 門 口 乘 客 、     16

              訴 外 人 及 另 1名 男 乘 客 各 1張 照 片 ， 讓 警 方 瞭 解 狀 況 ， 並 沒     17

              有 性 騷 擾 訴 外 人 之 意 ， 原 告 當 場 也 已 跟 訴 外 人 及 員 警 解 釋     18

              ， 應 未 造 成 訴 外 人 心 理 影 響 。     19

        （ 二 ） 原 告 只 是 短 期 任 職 聯 安 護 理 之 家 ， 與 聯 安 護 理 之 家 間 存 有     20

              利 益 衝 突 ， 應 有 迴 避 問 題 。 又 聯 安 護 理 之 家 並 非 性 騷 擾 防     21

              治 法 之 主 管 機 關 ， 無 權 受 理 訴 外 人 之 申 訴 ， 亦 不 具 調 查 性     22

              騷 擾 事 件 及 認 定 是 否 為 性 騷 擾 行 為 之 資 格 ， 更 無 權 指 定 被     23

              告 即 為 本 件 之 再 申 訴 機 關 。 再 本 件 行 為 地 、 原 告 及 訴 外 人     24

              設 籍 地 均 不 在 被 告 轄 區 ， 僅 原 告 任 職 於 聯 安 護 理 之 家 ， 被     25

              告 並 無 管 轄 權 。     26

        （ 三 ） 聯 安 護 理 之 家 不 具 備 性 騷 擾 防 治 經 驗 ， 僅 依 訴 外 人 單 方 面     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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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陳 述 即 認 定 原 告 性 騷 擾 行 為 成 立 ， 過 於 武 斷 ， 被 告 僅 以 聯     01

              安 護 理 之 家 的 調 查 結 果 作 成 原 處 分 ， 未 依 經 驗 法 則 及 論 理     02

              法 則 判 斷 事 實 ， 有 違 行 政 程 序 法 第 43條 規 定 ， 堪 屬 荒 謬 。     03

        （ 四 ） 性 騷 擾 防 治 法 之 立 法 目 的 ， 在 於 阻 卻 對 他 人 實 施 違 反 其 意     04

              願 而 與 性 或 性 別 有 關 之 行 為 ， 原 告 舉 止 僅 是 為 了 向 公 車 處     05

              反 映 而 蒐 證 ， 被 告 卻 逕 自 認 定 拍 攝 他 人 裸 露 於 裙 外 大 腿 之     06

              行 為 ， 有 損 個 人 尊 嚴 ， 或 造 成 使 人 感 受 敵 意 或 冒 犯 之 情 境     07

              ， 但 此 實 應 由 訴 外 人 具 體 說 明 。 被 告 僅 依 訴 外 人 個 人 主 觀     08

              認 知 即 認 定 原 告 違 反 性 騷 擾 防 治 法 ， 顯 濫 用 權 力 ， 違 反 憲     09

              法 第 23條 及 行 政 程 序 法 第 7條 規 定 之 比 例 原 則 。     10

        （ 五 ） 原 處 分 所 記 載 「 將 處 1萬 以 上 10萬 以 下 罰 鍰 」 ， 已 違 反 行     11

              政 程 序 法 第 5條 行 政 行 為 明 確 性 原 則 ， 而 汐 止 分 局 及 被 告     12

              對 於 聯 安 護 理 之 家 並 非 警 調 專 業 單 位 、 訴 外 人 穿 著 暴 露 何     13

              以 拍 照 給 警 政 機 關 會 影 響 其 正 常 生 活 、 系 爭 公 車 司 機 與 訴     14

              外 人 有 串 供 情 形 測 謊 未 過 等 節 均 未 見 深 入 調 查 ， 汐 止 分 局     15

              亦 未 考 量 原 告 與 訴 外 人 均 為 女 性 ， 錯 誤 將 本 件 性 騷 擾 防 治     16

              事 件 移 送 至 原 告 受 雇 機 構 處 ， 而 汐 止 分 局 詢 問 訴 外 人 是 否     17

              要 對 原 告 提 出 申 訴 或 告 訴 ， 更 是 明 顯 為 訴 外 人 量 身 訂 做 提     18

              出 申 訴 ， 以 及 混 淆 刑 事 調 查 與 行 政 調 查 ， 故 原 處 分 亦 違 反     19

              行 政 程 序 法 第 8條 誠 實 信 用 原 則 、 第 9條 有 利 不 利 一 律 注 意     20

              原 則 、 第 10條 行 政 權 裁 量 限 制 等 規 定 。     21

        （ 六 ） 綜 上 所 述 ， 原 處 分 有 行 政 程 序 法 第 111條 第 1項 第 7款 所 定     22

              重 大 瑕 疵 ， 應 屬 無 效 ， 並 聲 明 求 為 判 決 ： 訴 願 決 定 及 原 處     23

              分 均 撤 銷 。     24

        三 、 被 告 則 以 ：     25

        （ 一 ） 訴 外 人 因 遭 原 告 偷 拍 很 害 怕 ， 故 向 汐 止 分 局 報 案 ， 並 表 明     26

              對 原 告 提 出 性 騷 擾 防 治 法 申 訴 之 意 。 因 汐 止 分 局 於 製 作 原     27

        3

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      告 筆 錄 時 已 知 悉 其 在 聯 安 護 理 之 家 任 職 ， 遂 依 性 騷 擾 防 治     01

              法 第 13條 規 定 ， 將 本 件 申 訴 案 移 請 聯 安 護 理 之 家 調 查 ， 並     02

              副 知 基 隆 市 政 府 社 會 處 。 聯 安 護 理 之 家 依 性 騷 擾 防 治 法 第     03

              13條 規 定 組 成 調 查 小 組 進 行 調 查 ， 將 調 查 結 果 ， 及 如 不 服     04

              處 理 結 果 時 之 救 濟 途 徑 以 108年 12月 23日 函 通 知 當 事 人 及     05

              主 管 機 關 即 被 告 ， 而 原 告 因 不 服 聯 安 護 理 之 家 調 查 結 果 ，     06

              亦 已 於 109年 1月 16日 向 被 告 提 出 再 申 訴 ， 並 經 被 告 性 騷 擾     07

              防 治 委 員 會 依 性 騷 擾 防 治 法 第 14條 規 定 召 開 臨 時 委 員 會 會     08

              議 ， 以 原 處 分 通 知 原 告 被 告 性 騷 擾 防 治 委 員 會 調 查 結 果 ，     09

              認 本 件 性 騷 擾 事 件 成 立 ， 將 依 據 性 騷 擾 防 治 法 第 20條 規 定     10

              辦 理 ， 並 為 救 濟 教 示 ， 均 於 法 有 據 ， 原 告 所 稱 被 告 對 於 本     11

              件 性 騷 擾 事 件 並 無 管 轄 權 ， 並 不 足 取 。     12

        （ 二 ） 依 性 騷 擾 防 治 法 第 2條 及 同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2條 規 定 ， 有 關 性     13

              騷 擾 行 為 之 認 定 ， 除 應 從 事 件 發 生 之 背 景 、 環 境 、 當 事 人     14

              之 關 係 及 行 為 人 之 言 詞 等 客 觀 情 狀 綜 合 研 判 外 ， 尚 應 考 量     15

              被 害 人 之 主 觀 感 受 及 認 知 。 原 告 對 於 訴 外 人 所 指 遭 其 性 騷     16

              擾 之 時 間 、 地 點 、 手 段 均 未 否 認 ， 而 訴 外 人 當 時 穿 著 牛 仔     17

              短 褲 坐 椅 子 上 ， 皮 包 放 置 在 大 腿 上 ， 短 褲 以 下 大 腿 部 分 裸     18

              露 。 原 告 拍 攝 訴 外 人 裸 露 於 短 褲 外 大 腿 之 行 為 ， 已 違 反 訴     19

              外 人 意 願 ， 而 為 與 性 或 性 別 有 關 之 行 為 ， 有 損 害 他 人 人 格     20

              尊 嚴 ， 且 依 訴 外 人 所 製 作 之 調 查 筆 錄 記 載 ， 訴 外 人 當 時 感     21

              到 非 常 不 舒 服 ， 可 見 原 告 之 行 為 已 造 成 訴 外 人 心 生 畏 怖 、     22

              感 受 敵 意 或 冒 犯 之 情 境 。 訴 外 人 於 汐 止 派 出 所 之 陳 述 邏 輯     23

              清 楚 且 無 過 度 誇 張 之 言 詞 與 表 現 ， 且 與 訴 外 人 與 原 告 互 不     24

              相 識 、 無 衝 突 仇 隙 ， 衡 諸 常 情 ， 當 無 構 陷 原 告 而 對 原 告 提     25

              出 本 件 性 騷 擾 申 訴 之 動 機 。 裸 露 於 短 褲 外 之 大 腿 部 位 雖 非     26

              屬 隱 私 ， 但 未 經 徵 得 他 人 同 意 即 貿 然 加 以 拍 攝 ， 任 何 人 均     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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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會 感 到 被 極 度 冒 犯 而 心 中 不 快 ， 訴 外 人 之 感 覺 符 合 一 般 人     01

              情 緒 反 應 ， 故 原 告 之 行 為 確 實 構 成 性 騷 擾 。     02

        （ 三 ） 原 告 雖 一 再 強 調 並 無 惡 意 ， 亦 無 針 對 性 ， 拍 攝 照 片 只 是 為     03

              蒐 證 之 用 ， 且 大 腿 並 非 隱 私 部 位 ， 原 告 與 訴 外 人 同 為 女 性     04

              ， 不 會 因 此 感 到 性 興 奮 云 云 。 然 原 告 顯 然 有 所 誤 解 ， 蓋 違     05

              反 性 騷 擾 防 治 法 係 以 行 政 罰 以 示 警 戒 ， 而 偷 拍 他 人 身 體 隱     06

              私 部 位 則 構 成 刑 法 第 315條 之 1妨 害 秘 密 罪 。 又 行 為 人 之 行     07

              為 是 否 會 引 起 性 興 奮 ， 並 非 性 騷 擾 之 構 成 要 件 ， 而 是 刑 事     08

              犯 罪 之 範 疇 。 性 騷 擾 防 治 法 第 2條 第 2款 所 定 性 騷 擾 之 構 成     09

              要 件 ， 既 包 括 「 損 害 他 人 人 格 尊 嚴 」 或 「 造 成 使 人 心 生 畏     10

              怖 、 感 受 敵 意 或 冒 犯 之 情 境 」 等 主 觀 因 素 ， 則 有 關 「 性 騷     11

              擾 」 行 為 之 認 定 ， 即 應 考 量 被 害 人 之 主 觀 感 受 及 認 知 ， 至     12

              於 行 為 人 是 否 有 性 騷 擾 意 圖 則 非 所 問 。 況 且 ， 即 使 為 蒐 證     13

              之 用 ， 任 何 人 均 應 考 量 比 例 原 則 ， 以 最 不 侵 害 他 人 尊 嚴 之     14

              方 法 為 之 ， 於 公 車 上 既 有 為 公 共 安 全 而 設 置 之 錄 影 設 備 ，     15

              如 有 欲 反 應 公 車 上 之 情 況 ， 自 應 請 該 單 位 參 考 之 ， 不 應 為     16

              反 應 個 人 意 見 而 任 意 侵 害 他 人 尊 嚴 與 人 格 。 再 者 ， 原 告 於     17

              提 出 再 申 訴 時 陳 稱 相 片 是 為 反 映 給 公 車 處 的 人 ， 於 開 會 後     18

              即 將 照 片 刪 除 ， 則 既 然 原 告 只 是 要 檢 舉 ， 何 以 直 到 聯 安 護     19

              理 之 家 於 108年 9月 26日 召 開 性 騷 擾 調 查 會 議 才 將 相 片 刪 除     20

              ？ 可 見 原 告 並 非 單 純 為 檢 舉 用 才 偷 拍 。     21

        （ 四 ） 被 告 係 以 原 處 分 通 知 原 告 ， 說 明 經 被 告 性 騷 擾 防 治 委 員 會     22

              調 查 結 果 ， 認 定 本 件 性 騷 擾 事 件 成 立 ， 將 依 據 性 騷 擾 防 治     23

              法 第 20條 規 定 ： 「 對 他 人 為 性 騷 擾 者 ， 由 直 轄 市 、 縣 （ 市     24

              ） 主 管 機 關 處 新 臺 幣 1萬 元 以 上 10萬 元 以 下 罰 鍰 。 」 辦 理     25

              。 但 被 告 尚 未 作 成 裁 罰 處 分 ， 原 告 認 此 欠 缺 明 確 性 而 無 效     26

              ， 顯 有 誤 會 ， 並 聲 明 求 為 判 決 ： 原 告 之 訴 駁 回 。     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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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四 、 本 件 爭 點     01

            如 事 實 概 要 欄 所 載 事 實 ， 除 下 述 爭 點 外 ， 其 餘 為 兩 造 所 不 爭     02

            執 ， 並 有 訴 外 人 108年 9月 16日 性 騷 擾 申 訴 書 及 調 查 筆 錄 各 1     03

            份 （ 見 原 處 分 卷 第 2-8至 2-12頁 ） 、 汐 止 分 局 108年 9月 21日     04

            查 訪 紀 錄 表 1份 （ 見 原 處 分 卷 第 2-13頁 ） 、 聯 安 護 理 之 家 108     05

            年 12月 23日 函 、 性 騷 擾 事 件 申 訴 調 查 報 告 書 、 108年 9月 26日     06

            會 議 記 錄 表 影 本 各 1份 （ 見 原 處 分 卷 第 3-1至 3-4頁 ） 、 性 騷     07

            擾 事 件 再 申 訴 書 1紙 （ 見 原 處 分 卷 第 4-5頁 ） 、 被 告 性 騷 擾 防     08

            治 委 員 會 第 7屆 第 3次 臨 時 委 員 會 會 議 紀 錄 影 本 、 再 申 訴 案 調     09

            查 報 告 書 、 原 告 聲 明 書 及 被 告 性 騷 擾 案 件 調 查 小 組 會 議 紀 錄     10

            影 本 各 1份 （ 見 訴 願 卷 二 第 74至 85頁 、 第 89頁 ） 、 原 處 分 及     11

            訴 願 決 定 書 影 本 各 1份 （ 見 原 處 分 卷 第 6-3至 6-10頁 ， 本 院 卷     12

            第 17至 25頁 ） 在 卷 可 證 ， 堪 信 為 真 實 。 又 兩 造 既 以 前 詞 爭 執     13

            ， 經 整 理 雙 方 之 陳 述 ， 本 件 爭 點 應 為 ：     14

        （ 一 ） 聯 安 護 理 之 家 是 否 有 權 對 訴 外 人 之 申 訴 加 以 調 查 ？ 被 告 是     15

              否 為 原 告 再 申 訴 之 管 轄 機 關 ？     16

        （ 二 ） 原 告 於 系 爭 公 車 上 未 經 訴 外 人 同 意 即 持 行 動 電 話 拍 攝 訴 外     17

              人 大 腿 部 位 照 片 ， 是 否 該 當 性 騷 擾 之 構 成 要 件 ？     18

        （ 三 ） 原 處 分 是 否 違 反 行 政 程 序 法 第 5條 、 第 7條 至 第 10條 、 第 43     19

              條 規 定 ， 而 屬 無 效 之 行 政 處 分 ？     20

        五 、 本 院 之 判 斷     21

        （ 一 ） 本 件 應 適 用 之 法 令 及 法 理     22

            1.性 騷 擾 防 治 法 第 4條 規 定 :「 本 法 所 稱 主 管 機 關 ： … … ； 在     23

              直 轄 市 為 直 轄 市 政 府 ； 在 縣 （ 市 ） 為 縣 （ 市 ） 政 府 。 」 第     24

              6條 第 1項 第 3款 規 定 ： 「 直 轄 市 、 縣 （ 市 ） 政 府 應 設 性 騷     25

              擾 防 治 委 員 會 ， 辦 理 下 列 事 項 。 但 涉 及 各 直 轄 市 、 縣 （ 市     26

              ）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職 掌 者 ， 由 各 直 轄 市 、 縣 （ 市 ） 目 的     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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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辦 理 ： … … 三 、 關 於 性 騷 擾 爭 議 案 件 之 調 查     01

              、 調 解 及 移 送 有 關 機 關 事 項 。 … … 」 第 7條 第 1項 、 第 3項     02

              規 定 ： 「 （ 第 1項 ） 機 關 、 部 隊 、 學 校 、 機 構 或 僱 用 人 ，     03

              應 防 治 性 騷 擾 行 為 之 發 生 。 於 知 悉 有 性 騷 擾 之 情 形 時 ， 應     04

              採 取 立 即 有 效 之 糾 正 及 補 救 措 施 。 … … （ 第 3項 ） 為 預 防     05

              與 處 理 性 騷 擾 事 件 ，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應 訂 定 性 騷 擾 防 治 之 準     06

              則 ； 其 內 容 應 包 括 性 騷 擾 防 治 原 則 、 申 訴 管 道 、 懲 處 辦 法     07

              、 教 育 訓 練 方 案 及 其 他 相 關 措 施 。 」 第 13條 第 1項 、 第 3項     08

              、 第 4項 規 定 ： 「 （ 第 1項 ） 性 騷 擾 事 件 被 害 人 除 可 依 相 關     09

              法 律 請 求 協 助 外 ， 並 得 於 事 件 發 生 後 一 年 內 ， 向 加 害 人 所     10

              屬 機 關 、 部 隊 、 學 校 、 機 構 、 僱 用 人 或 直 轄 市 、 縣 （ 市 ）     11

              主 管 機 關 提 出 申 訴 。 … … （ 第 3項 ） 機 關 、 部 隊 、 學 校 、     12

              機 構 或 僱 用 人 ， 應 於 申 訴 或 移 送 到 達 之 日 起 七 日 內 開 始 調     13

              查 ， 並 應 於 二 個 月 內 調 查 完 成 ； 必 要 時 ， 得 延 長 一 個 月 ，     14

              並 應 通 知 當 事 人 。 （ 第 4項 ） 前 項 調 查 結 果 應 以 書 面 通 知     15

              當 事 人 及 直 轄 市 、 縣 （ 市 ） 主 管 機 關 。 機 關 、 部 隊 、 學 校     16

              、 機 構 或 僱 用 人 逾 期 未 完 成 調 查 或 當 事 人 不 服 其 調 查 結 果     17

              者 ， 當 事 人 得 於 期 限 屆 滿 或 調 查 結 果 通 知 到 達 之 次 日 起 三     18

              十 日 內 ， 向 直 轄 市 、 縣 （ 市 ） 主 管 機 關 提 出 再 申 訴 。 … …     19

              」     20

            2.中 央 主 管 機 關 依 性 騷 擾 防 治 法 第 7條 第 3項 規 定 之 授 權 訂 有     21

              性 騷 擾 防 治 準 則 ， 該 準 則 第 5條 第 1項 規 定 ： 「 性 騷 擾 之 申     22

              訴 應 向 申 訴 時 加 害 人 所 屬 機 關 、 部 隊 、 學 校 、 機 構 、 僱 用     23

              人 或 直 轄 市 、 縣 （ 市 ） 主 管 機 關 提 出 。 」 第 7條 第 1項 規 定     24

              ： 「 性 騷 擾 事 件 被 害 人 向 警 察 機 關 報 案 者 ， 警 察 機 關 應 依     25

              職 權 處 理 並 詳 予 記 錄 。 知 悉 加 害 人 所 屬 機 關 、 部 隊 、 學 校     26

              、 機 構 或 僱 用 人 者 ， 應 移 請 該 所 屬 機 關 、 部 隊 、 學 校 、 機     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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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構 或 僱 用 人 續 為 調 查 ， 並 副 知 該 管 直 轄 市 、 縣 （ 市 ） 主 管     01

              機 關 及 申 訴 人 ； 加 害 人 不 明 或 不 知 有 無 所 屬 機 關 、 部 隊 、     02

              學 校 、 機 構 或 僱 用 人 者 ， 應 即 行 調 查 。 」 第 15條 第 1項 至     03

              第 3項 規 定 ： 「 （ 第 1項 ） 性 騷 擾 事 件 申 訴 及 再 申 訴 之 調 查     04

              人 員 在 調 查 過 程 中 ， 有 下 列 各 款 情 形 之 一 ， 應 自 行 迴 避 ︰     05

              一 、 本 人 或 其 配 偶 、 前 配 偶 、 四 親 等 內 之 血 親 或 三 親 等 內     06

              之 姻 親 或 曾 有 此 關 係 者 為 事 件 之 當 事 人 時 。 二 、 本 人 或 其     07

              配 偶 、 前 配 偶 ， 就 該 事 件 與 當 事 人 有 共 同 權 利 人 或 共 同 義     08

              務 人 之 關 係 者 。 三 、 現 為 或 曾 為 該 事 件 當 事 人 之 代 理 人 、     09

              輔 佐 人 者 。 四 、 於 該 事 件 ， 曾 為 證 人 、 鑑 定 人 者 。 （ 第 2     10

              項 ） 性 騷 擾 事 件 申 訴 及 再 申 訴 之 調 查 人 員 有 下 列 各 款 情 形     11

              之 一 者 ， 當 事 人 得 申 請 迴 避 ︰ 一 、 有 前 項 所 定 之 情 形 而 不     12

              自 行 迴 避 者 。 二 、 有 具 體 事 實 ， 足 認 其 執 行 調 查 有 偏 頗 之     13

              虞 者 。 （ 第 3項 ） 前 項 申 請 ， 應 舉 其 原 因 及 事 實 ， 向 該 性     14

              騷 擾 申 訴 或 再 申 訴 之 調 查 單 位 為 之 ， 並 應 為 適 當 之 釋 明 ；     15

              被 申 請 迴 避 之 調 查 人 員 ， 對 於 該 申 請 得 提 出 意 見 書 。 … …     16

              」 第 20條 規 定 ： 「 （ 第 1項 ） 機 關 、 部 隊 、 學 校 、 機 構 或     17

              僱 用 人 就 性 騷 擾 事 件 調 查 及 處 理 結 果 應 以 書 面 通 知 當 事 人     18

              及 直 轄 市 、 縣 （ 市 ） 主 管 機 關 。 （ 第 2項 ） 前 項 書 面 通 知     19

              內 容 應 包 括 處 理 結 果 之 理 由 、 再 申 訴 之 期 限 及 受 理 機 關 。     20

              」     21

            3.性 騷 擾 防 治 法 第 2條 第 2款 規 定 ： 「 本 法 所 稱 性 騷 擾 ， 係 指     22

              性 侵 害 犯 罪 以 外 ， 對 他 人 實 施 違 反 其 意 願 而 與 性 或 性 別 有     23

              關 之 行 為 ， 且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： … … 二 、 以 展 示 或 播 送     24

              文 字 、 圖 畫 、 聲 音 、 影 像 或 其 他 物 品 之 方 式 ， 或 以 歧 視 、     25

              侮 辱 之 言 行 ， 或 以 他 法 ， 而 有 損 害 他 人 人 格 尊 嚴 ， 或 造 成     26

              使 人 心 生 畏 怖 、 感 受 敵 意 或 冒 犯 之 情 境 ， 或 不 當 影 響 其 工     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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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作 、 教 育 、 訓 練 、 服 務 、 計 畫 、 活 動 或 正 常 生 活 之 進 行 。     01

              」 又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依 性 騷 擾 防 治 法 第 27條 之 授 權 ， 訂 有 性     02

              騷 擾 防 治 法 施 行 細 則 ， 該 細 則 第 2條 規 定 ： 「 性 騷 擾 之 認     03

              定 ， 應 就 個 案 審 酌 事 件 發 生 之 背 景 、 環 境 、 當 事 人 之 關 係     04

              、 行 為 人 之 言 詞 、 行 為 及 相 對 人 之 認 知 等 具 體 事 實 為 之 。     05

              」 是 以 ， 性 騷 擾 的 構 成 要 件 ， 既 包 括 「 違 反 其 意 願 」 、 「     06

              損 害 他 人 人 格 尊 嚴 」 或 「 造 成 使 人 心 生 畏 怖 、 感 受 敵 意 或     07

              冒 犯 之 情 境 」 等 主 觀 因 素 ， 則 有 關 性 騷 擾 行 為 的 認 定 ， 應     08

              審 酌 事 件 發 生 的 背 景 、 環 境 、 當 事 人 的 關 係 、 行 為 人 的 言     09

              詞 、 行 為 及 相 對 人 的 認 知 等 事 實 ， 就 一 般 相 同 狀 態 被 害 人     10

              的 主 觀 觀 點 、 感 受 及 認 知 ， 輔 以 合 理 被 害 人 的 客 觀 標 準 ，     11

              就 個 案 具 體 認 定 。 至 於 行 為 人 是 否 有 性 騷 擾 意 圖 則 非 所 問     12

              。 此 與 性 騷 擾 防 治 法 第 25條 第 1項 規 定 :「 （ 第 1項 ） 意 圖     13

              性 騷 擾 ， 乘 人 不 及 抗 拒 而 為 親 吻 、 擁 抱 或 觸 摸 其 臀 部 、 胸     14

              部 或 其 他 身 體 隱 私 處 之 行 為 者 ， 處 2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、 拘     15

              役 或 科 或 併 科 新 臺 幣 10萬 元 以 下 罰 金 。 」 係 以 行 為 人 有 性     16

              騷 擾 意 圖 為 要 件 之 情 形 不 同 。     17

        （ 二 ） 聯 安 護 理 之 家 有 權 對 訴 外 人 之 申 訴 加 以 調 查 ， 且 被 告 亦 為     18

              原 告 再 申 訴 管 轄 機 關     19

            1.綜 合 前 述 性 騷 擾 防 治 法 第 4條 、 第 6條 第 1項 第 3款 規 定 、 第     20

              7條 第 1項 、 第 3項 、 第 13條 第 1項 、 第 3項 、 第 4項 、 性 騷 擾     21

              防 治 準 則 第 5條 第 1項 、 第 7條 第 1項 等 法 令 規 定 可 知 ， 性 騷     22

              擾 事 件 被 害 人 之 申 訴 管 道 係 於 事 件 發 生 後 1年 內 向 申 訴 時     23

              加 害 人 所 屬 機 關 、 部 隊 、 學 校 、 機 構 、 僱 用 人 或 直 轄 市 、     24

              縣 （ 市 ） 主 管 機 關 為 之 ， 且 加 害 人 所 屬 機 關 、 部 隊 、 學 校     25

              、 機 構 、 僱 用 人 對 於 被 害 人 之 申 訴 ， 有 調 查 之 權 責 ， 彼 等     26

              並 應 將 調 查 結 果 以 書 面 通 知 當 事 人 及 直 轄 市 、 縣 （ 市 ） 主     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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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管 機 關 。 如 被 害 人 係 向 警 察 機 關 報 案 時 ， 警 察 機 關 僅 在 加     01

              害 人 不 明 或 不 知 有 無 所 屬 機 關 、 部 隊 、 學 校 、 機 構 或 僱 用     02

              人 時 ， 始 有 調 查 權 責 。 倘 若 警 察 機 關 已 知 加 害 人 身 分 或 加     03

              害 人 所 屬 機 關 、 部 隊 、 學 校 、 機 構 或 僱 用 人 時 ， 即 應 移 請     04

              加 害 人 所 屬 機 關 、 部 隊 、 學 校 、 機 構 或 僱 用 人 續 為 調 查 。     05

              又 當 事 人 倘 若 對 於 性 騷 擾 事 件 申 訴 結 果 不 服 時 ， 得 於 調 查     06

              結 果 通 知 達 到 之 次 日 起 30日 內 向 加 害 人 所 屬 機 關 、 部 隊 、     07

              學 校 、 機 構 或 僱 用 人 所 在 地 之 直 轄 市 、 縣 （ 市 ） 主 管 機 關     08

              提 出 再 申 訴 。     09

            2.查 本 件 訴 外 人 係 向 汐 止 分 局 報 案 ， 並 填 具 性 騷 擾 事 件 申 訴     10

              書 及 表 明 提 出 申 訴 之 意 ， 而 其 於 申 訴 時 經 員 警 查 證 ， 已 知     11

              加 害 人 即 原 告 身 分 ， 以 及 原 告 係 任 職 於 聯 安 護 理 之 家 等 情     12

              ， 此 有 性 騷 擾 事 件 申 訴 書 、 訴 外 人 調 查 筆 錄 、 汐 止 分 局 查     13

              訪 記 錄 表 各 1份 在 卷 可 憑 （ 見 原 處 分 卷 第 2-8至 2-13頁 ） ，     14

              則 聯 安 護 理 之 家 既 為 原 告 所 屬 機 構 ， 其 依 性 騷 擾 防 治 法 第     15

              13條 第 1項 、 第 3項 及 第 4項 規 定 ， 本 即 有 權 受 理 本 件 性 騷     16

              擾 事 件 之 申 訴 ， 並 就 原 告 有 無 性 騷 擾 行 為 進 行 調 查 ， 且 此     17

              亦 屬 聯 安 護 理 之 家 法 定 義 務 。 原 告 雖 主 張 僅 是 短 期 任 職 於     18

              聯 安 護 理 之 家 ， 其 與 聯 安 護 理 之 家 有 利 益 衝 突 ， 應 有 迴 避     19

              問 題 云 云 。 然 依 前 述 性 騷 擾 防 治 準 則 第 15條 第 1項 至 第 3項     20

              規 定 可 知 ， 本 件 原 告 至 多 僅 得 就 調 查 人 員 申 請 迴 避 ， 尚 難     21

              以 其 曾 任 職 於 聯 安 護 理 之 家 即 謂 聯 安 護 理 之 家 對 其 性 騷 擾     22

              行 為 並 無 調 查 權 責 。 況 且 ， 觀 之 卷 存 聯 安 護 理 之 家 性 騷 擾     23

              事 件 申 訴 調 查 報 告 書 及 會 議 記 錄 表 之 記 載 （ 見 原 處 分 卷 第     24

              3 -2至 3-4頁 ） ， 原 告 根 本 未 曾 對 於 調 查 人 員 申 請 迴 避 ，     25

              遑 論 原 告 僅 空 泛 陳 稱 其 與 聯 安 護 理 之 家 有 利 益 衝 突 ， 全 然     26

              未 曾 釋 明 其 所 稱 「 利 益 衝 突 」 究 係 與 何 調 查 人 員 ， 基 於 何     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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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種 原 因 及 事 實 有 利 益 衝 突 ， 是 原 告 此 部 分 主 張 顯 屬 無 稽 ，     01

              毫 無 可 取 。     02

            3.聯 安 護 理 之 家 既 位 在 基 隆 市 ， 則 原 告 如 對 於 聯 安 護 理 之 家     03

              申 訴 結 果 有 所 不 服 ， 依 前 述 說 明 ， 自 應 向 聯 安 護 理 之 家 所     04

              在 地 之 縣 （ 市 ） 主 管 機 關 即 被 告 提 起 再 申 訴 ， 則 被 告 既 為     05

              本 件 原 告 再 申 訴 管 轄 機 關 ， 自 有 權 對 於 原 告 再 申 訴 為 判 斷     06

              。 且 被 告 之 管 轄 權 乃 基 於 法 令 規 定 而 生 ， 並 非 由 聯 安 護 理     07

              之 家 指 定 。 至 於 訴 外 人 雖 係 向 汐 止 分 局 報 案 ， 但 依 前 述 說     08

              明 ， 本 件 於 訴 外 人 提 出 申 訴 時 ， 汐 止 分 局 既 已 查 知 原 告 身     09

              分 及 其 任 職 機 構 ， 汐 止 分 局 本 即 應 將 訴 外 人 之 申 訴 移 由 聯     10

              安 護 理 之 家 續 為 調 查 ， 故 本 件 汐 止 分 局 將 訴 外 人 之 申 訴 移     11

              由 聯 安 護 理 之 家 續 為 調 查 ， 並 由 聯 安 護 理 之 家 將 調 查 結 果     12

              通 知 訴 外 人 、 原 告 及 被 告 ， 而 原 告 提 出 再 申 訴 ， 由 被 告 管     13

              轄 ， 於 法 並 無 違 誤 。 從 而 ， 原 告 主 張 聯 安 護 理 之 家 無 權 受     14

              理 訴 外 人 之 申 訴 ， 亦 不 具 調 查 性 騷 擾 事 件 及 認 定 是 否 為 性     15

              騷 擾 行 為 之 資 格 ， 更 無 權 指 定 被 告 為 本 件 之 再 申 訴 機 關 ，     16

              被 告 並 無 管 轄 權 云 云 ， 顯 然 是 對 於 前 述 法 令 有 所 誤 解 ， 並     17

              不 可 採 。     18

        （ 三 ） 原 處 分 並 非 無 效 之 行 政 處 分     19

            1.行 政 程 序 法 第 111條 規 定 ： 「 行 政 處 分 有 下 列 各 款 情 形 之     20

              一 者 ， 無 效 ： 一 、 不 能 由 書 面 處 分 中 得 知 處 分 機 關 者 。 二     21

              、 應 以 證 書 方 式 作 成 而 未 給 予 證 書 者 。 三 、 內 容 對 任 何 人     22

              均 屬 不 能 實 現 者 。 四 、 所 要 求 或 許 可 之 行 為 構 成 犯 罪 者 。     23

              五 、 內 容 違 背 公 共 秩 序 、 善 良 風 俗 者 。 六 、 未 經 授 權 而 違     24

              背 法 規 有 關 專 屬 管 轄 之 規 定 或 缺 乏 事 務 權 限 者 。 七 、 其 他     25

              具 有 重 大 明 顯 之 瑕 疵 者 。 」 所 謂 無 效 之 行 政 處 分 ， 係 指 行     26

              政 行 為 具 有 行 政 處 分 之 形 式 ， 但 其 內 容 具 有 明 顯 、 嚴 重 瑕     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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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疵 而 自 始 、 當 然 、 確 定 不 生 效 力 。 基 於 維 護 法 律 安 定 性 、     01

              國 家 本 身 所 具 有 之 公 益 性 及 國 家 權 威 ， 學 說 及 各 國 立 法 例     02

              皆 認 為 行 政 處 分 是 否 無 效 ， 除 法 律 定 有 明 文 之 情 形 外 ， 宜     03

              從 嚴 認 定 ， 故 乃 兼 採 「 明 顯 瑕 疵 說 」 與 「 重 大 瑕 疵 說 」 作     04

              為 認 定 標 準 之 理 論 基 礎 。 是 以 ， 依 行 政 程 序 法 第 111條 之     05

              規 定 ， 行 政 處 分 無 效 之 原 因 ， 除 該 條 第 1款 至 第 6款 之 例 示     06

              規 定 外 ， 尚 有 該 條 第 7款 「 其 他 具 有 重 大 明 顯 之 瑕 疵 者 」     07

              之 概 括 規 定 ， 用 以 補 充 前 6款 所 未 及 涵 蓋 之 無 效 情 形 。 而     08

              行 政 處 分 是 否 具 有 重 大 明 顯 之 瑕 疵 罹 於 無 效 ， 並 非 依 當 事     09

              人 之 主 觀 見 解 ， 亦 非 依 受 法 律 專 業 訓 練 者 之 認 識 能 力 判 斷     10

              ， 而 是 依 一 般 具 有 合 理 判 斷 能 力 者 之 認 識 能 力 決 定 之 ， 其     11

              簡 易 之 標 準 即 係 一 般 人 一 望 即 知 其 瑕 疵 為 判 斷 標 準 。 換 言     12

              之 ， 該 瑕 疵 須 「 在 某 程 度 上 猶 如 刻 在 額 頭 上 般 」 明 顯 之 瑕     13

              疵 ， 如 行 政 處 分 之 瑕 疵 倘 未 達 到 重 大 、 明 顯 之 程 度 ， 一 般     14

              人 對 其 違 法 性 的 存 在 與 否 猶 存 懷 疑 ， 則 基 於 維 持 法 安 定 性     15

              之 必 要 ， 則 不 令 該 處 分 無 效 ， 其 在 被 正 式 廢 棄 前 ， 依 然 有     16

              效 ， 僅 係 得 撤 銷 而 已 （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101年 度 判 字 第 18號     17

              判 決 意 旨 參 照 ） 。     18

            2.原 告 雖 主 張 原 處 分 違 反 行 政 程 序 法 第 7條 至 第 10條 、 第 43     19

              條 規 定 ， 而 屬 無 效 之 行 政 處 分 云 云 ， 然 觀 之 原 處 分 已 記 載     20

              處 分 機 關 、 主 旨 、 事 實 、 理 由 及 法 令 依 據 ， 已 具 一 般 行 政     21

              處 分 之 要 件 ， 並 無 行 政 程 序 法 第 111條 第 1至 6款 所 定 行 政     22

              處 分 無 效 之 情 形 。 而 原 告 所 指 摘 原 處 分 之 違 法 瑕 疵 ， 仍 須     23

              釐 清 聯 安 護 理 之 家 是 否 有 權 為 性 騷 擾 申 訴 調 查 、 被 告 是 否     24

              有 權 為 再 申 訴 判 斷 ， 以 及 原 告 所 為 是 否 該 當 性 騷 擾 之 構 成     25

              要 件 等 爭 點 ， 並 有 待 證 據 調 查 方 能 判 斷 、 認 定 原 處 分 是 否     26

              有 原 告 所 主 張 之 違 法 情 事 ， 尚 非 一 般 人 一 望 即 知 有 原 告 所     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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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指 之 違 法 情 形 ， 自 不 屬 行 政 程 序 法 第 111條 第 7款 所 定 已 達     01

              重 大 明 顯 而 無 效 之 瑕 疵 ， 是 原 告 此 部 分 主 張 並 不 可 採 。     02

        （ 四 ） 原 告 所 為 符 合 性 騷 擾 構 成 要 件     03

            1.查 訴 外 人 於 108年 9月 16日 晚 間 9時 9分 許 ， 自 頂 好 市 場 站 搭     04

              乘 系 爭 公 車 。 當 時 訴 外 人 係 坐 在 後 門 上 車 左 方 ， 倒 數 第 二     05

              排 靠 窗 的 位 子 ， 原 告 則 是 坐 在 其 身 旁 靠 走 道 的 位 子 。 系 爭     06

              公 車 行 經 觀 光 局 站 時 ， 訴 外 人 發 現 坐 在 其 身 旁 的 原 告 持 行     07

              動 電 話 對 其 偷 拍 ， 訴 外 人 看 見 手 機 畫 面 中 有 其 大 腿 部 位 之     08

              照 片 ， 感 到 非 常 不 舒 服 ， 也 很 害 怕 ， 遂 報 警 處 理 ， 並 請 系     09

              爭 公 車 司 機 將 車 停 在 汐 止 國 小 站 ， 待 警 方 到 場 後 ， 便 請 其     10

              與 原 告 至 派 出 所 製 作 筆 錄 等 情 ， 業 經 訴 外 人 陳 述 明 確 ， 有     11

              調 查 筆 錄 1份 在 卷 可 憑 （ 見 原 處 分 卷 第 2-10頁 ） ， 核 與 原     12

              告 於 製 作 查 訪 筆 錄 時 及 本 院 審 理 時 所 自 承 ： 有 對 訴 外 人 大     13

              腿 部 位 拍 照 等 語 相 符 （ 見 原 處 分 卷 第 2-13頁 ， 本 院 卷 第 11     14

              9頁 ） ， 且 證 人 即 當 日 處 理 員 警 丙 ○ ○ 亦 詳 細 證 稱 ： 當 天     15

              我 在 所 內 備 勤 ， 接 獲 報 案 ， 巡 邏 同 仁 到 場 後 將 訴 外 人 及 原     16

              告 帶 回 派 出 所 ， 並 跟 我 說 有 名 女 子 大 腿 部 位 被 拍 照 ， 我 請     17

              原 告 出 示 行 動 電 話 畫 面 ， 發 現 原 告 行 動 電 話 內 確 有 穿 著 牛     18

              仔 短 裙 的 照 片 ， 照 片 只 有 拍 到 大 腿 ， 沒 有 拍 到 其 他 部 位 ，     19

              訴 外 人 表 示 感 到 不 舒 服 等 語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149至 151頁 ） 。     20

              衡 之 常 情 ， 任 何 人 突 然 遭 到 陌 生 人 未 經 同 意 拍 攝 大 腿 部 位     21

              照 片 ， 均 會 感 到 不 舒 服 、 被 冒 犯 ， 甚 至 心 生 畏 懼 ， 是 訴 外     22

              人 所 稱 其 對 於 原 告 行 為 感 到 不 舒 服 及 心 生 畏 怖 ， 實 與 常 情     23

              相 符 ， 堪 認 原 告 確 有 未 經 訴 外 人 同 意 持 行 動 電 話 對 訴 外 人     24

              大 腿 部 位 拍 照 之 行 為 ， 且 其 所 為 已 使 訴 外 人 感 受 冒 犯 及 心     25

              生 畏 怖 。     26

            2.觀 之 卷 附 原 告 所 拍 攝 訴 外 人 之 照 片 （ 見 訴 願 卷 二 第 73頁 ）     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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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， 訴 外 人 當 日 係 穿 著 牛 仔 短 裙 坐 在 椅 子 上 ， 皮 包 放 置 在 大     01

              腿 上 ， 短 裙 以 外 大 腿 部 分 裸 露 ， 而 原 告 亦 明 確 自 承 ： 「 我     02

              不 是 要 拍 她 （ 按 ： 即 訴 外 人 ） 的 大 腿 ， 是 她 自 己 要 露 出 大     03

              腿 ， 因 為 我 覺 得 她 的 穿 著 過 於 暴 露 ， 會 讓 我 覺 得 不 舒 服 ，     04

              我 認 為 違 反 善 良 風 俗 。 」 、 「 我 認 為 她 穿 著 暴 露 讓 整 個 車     05

              內 氛 圍 充 滿 色 情 氛 圍 ， 違 反 公 共 秩 序 善 良 風 俗 ， 所 以 我 拍     06

              照 存 證 、 蒐 證 向 捷 運 局 舉 發 」 等 語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121頁 、     07

              第 231頁 ） ， 顯 見 原 告 係 認 為 訴 外 人 之 穿 著 不 符 合 自 己 對     08

              於 女 性 穿 著 之 標 準 ， 以 及 訴 外 人 之 穿 著 帶 有 性 意 涵 ， 方 對     09

              訴 外 人 大 腿 部 位 拍 照 ， 堪 認 其 所 為 確 與 性 及 性 別 有 關 。 又     10

              證 人 丙 ○ ○ 已 明 確 證 稱 ： 當 時 我 有 查 看 原 告 行 動 電 話 LINE     11

              通 話 內 容 ， 原 告 有 將 訴 外 人 的 照 片 傳 到 一 個 網 站 ， 除 上 傳     12

              圖 檔 外 ， 還 有 文 字 ， 內 容 大 概 是 講 說 「 這 個 女 生 在 公 開 場     13

              合 這 樣 穿 合 適 嗎 ？ 」 等 語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152至 153頁 ） ， 而     14

              所 謂 「 暴 露 」 ， 係 形 容 衣 著 大 膽 、 過 分 裸 露 之 意 ， 在 一 般     15

              人 觀 念 中 ， 「 衣 著 暴 露 」 為 一 帶 有 貶 義 之 形 容 詞 ， 故 綜 合     16

              本 件 原 告 行 為 背 景 、 環 境 、 原 告 言 詞 及 證 人 丙 ○ ○ 前 揭 證     17

              詞 可 知 ， 原 告 拍 攝 訴 外 人 大 腿 部 位 照 片 之 行 為 ， 亦 係 對 於     18

              訴 外 人 為 「 穿 著 暴 露 」 之 負 面 評 價 ， 自 已 損 害 訴 外 人 人 格     19

              尊 嚴 無 誤 。 綜 上 所 述 ， 本 件 原 告 所 為 既 已 違 反 訴 外 人 意 願     20

              ， 且 與 性 及 性 別 有 關 ， 並 使 訴 外 人 心 生 畏 怖 、 感 受 冒 犯 ，     21

              更 損 害 訴 外 人 人 格 尊 嚴 ， 自 已 該 當 性 騷 擾 防 治 法 第 2條 所     22

              定 性 騷 擾 之 構 成 要 件 ， 故 原 處 分 認 定 原 告 性 騷 擾 事 件 成 立     23

              ， 於 法 並 無 違 誤 。     24

            3.原 告 雖 以 前 揭 主 張 意 旨 （ 一 ） 等 詞 主 張 係 為 蒐 證 檢 舉 才 拍     25

              攝 訴 外 人 大 腿 部 位 照 片 ， 且 其 亦 為 女 性 ， 並 無 性 騷 擾 之 意     26

              ， 更 不 致 於 使 訴 外 人 心 生 畏 懼 或 造 成 訴 外 人 心 理 影 響 云 云     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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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。 然 訴 外 人 已 明 確 陳 稱 原 告 之 行 為 使 其 感 到 極 度 不 舒 服 及     01

              心 生 畏 怖 ， 自 難 以 原 告 主 觀 上 對 於 訴 外 人 感 受 之 臆 測 而 為     02

              有 利 原 告 之 認 定 。 又 如 前 所 述 ， 性 騷 擾 防 治 法 第 2條 所 定     03

              性 騷 擾 行 為 之 構 成 要 件 認 定 ， 與 同 法 第 25條 第 1項 性 騷 擾     04

              罪 之 構 成 要 件 不 同 ， 並 不 以 行 為 人 有 性 騷 擾 意 圖 為 必 要 ，     05

              故 不 論 本 件 原 告 主 觀 上 是 否 有 性 騷 擾 意 圖 ， 均 無 礙 於 其 所     06

              為 已 成 立 性 騷 擾 之 認 定 。 再 者 ， 是 否 構 成 性 騷 擾 ， 應 視 行     07

              為 人 之 行 為 是 否 構 成 性 騷 擾 構 成 要 件 而 定 ， 要 與 行 為 人 性     08

              別 無 關 ， 縱 行 為 人 與 被 害 人 性 別 相 同 ， 只 要 行 為 人 之 行 為     09

              符 合 性 騷 擾 之 構 成 要 件 ， 即 可 認 定 行 為 人 性 騷 擾 事 件 成 立     10

              ， 是 以 本 件 自 不 能 以 原 告 亦 身 為 女 性 ， 即 認 原 告 不 會 對 訴     11

              外 人 為 性 騷 擾 行 為 。 況 且 ， 原 告 雖 稱 係 為 檢 舉 蒐 證 才 拍 攝     12

              訴 外 人 大 腿 部 位 照 片 ， 然 原 告 初 於 汐 止 分 局 訪 查 時 陳 稱 係     13

              為 向 公 車 處 反 映 才 拍 照 云 云 （ 見 原 處 分 卷 第 2-13頁 ） ， 嗣     14

              於 聯 安 護 理 之 家 調 查 時 改 稱 ： 只 是 看 不 慣 小 女 生 的 動 作 拍     15

              照 云 云 （ 見 原 處 分 卷 第 3-4頁 ） ， 再 於 本 院 言 詞 辯 論 時 更     16

              易 前 詞 稱 ： 是 因 為 認 為 訴 外 人 穿 著 暴 露 ， 使 車 內 充 滿 色 情     17

              氛 圍 ， 違 反 公 眾 秩 序 善 良 風 俗 ， 所 以 拍 照 存 證 、 蒐 證 向 捷     18

              運 局 舉 發 云 云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231頁 ） ， 則 原 告 就 其 係 基 於     19

              何 種 原 因 拍 攝 訴 外 人 大 腿 部 位 照 片 ， 以 及 欲 向 何 機 關 檢 舉     20

              等 節 ， 說 詞 前 後 不 一 ， 已 難 遽 信 。 遑 論 原 告 既 自 承 系 爭 公     21

              車 車 廂 內 有 裝 設 攝 影 機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11頁 ） ， 則 倘 若 系 爭     22

              公 車 行 駛 時 車 廂 內 真 有 原 告 所 稱 違 法 情 事 ， 其 大 可 向 系 爭     23

              公 車 司 機 反 映 ， 抑 或 報 警 處 理 ， 請 警 察 機 關 調 閱 攝 影 機 錄     24

              影 畫 面 進 行 查 證 即 可 ， 根 本 毫 無 自 行 拍 攝 訴 外 人 大 腿 部 位     25

              照 片 之 必 要 ， 是 原 告 此 部 分 主 張 顯 然 悖 於 常 理 ， 應 屬 推 諉     26

              卸 責 之 詞 ， 不 足 採 信 。     27

        15

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（ 五 ） 原 處 分 並 未 違 反 行 政 程 序 法 第 5條 、 第 7條 至 第 10條 、 第 43     01

              條 規 定     02

              原 告 雖 以 前 揭 主 張 意 旨 （ 三 ） 至 （ 五 ） 等 詞 主 張 原 處 分 違     03

              反 行 政 程 序 法 第 5條 、 第 7條 至 第 10條 、 第 43條 規 定 云 云 。     04

              惟 原 處 分 說 明 欄 二 所 記 載 「 本 案 經 本 府 性 騷 擾 防 治 委 員 會     05

              調 查 結 果 ， 認 本 件 性 騷 擾 事 件 成 立 ， 將 依 據 性 騷 擾 防 治 法     06

              第 20條 規 定 ： 『 對 他 人 為 性 騷 擾 者 ， 由 直 轄 市 、 縣 (市 )主     07

              管 機 關 處 新 臺 幣 一 萬 元 以 上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。 』 辦 理 。 」     08

              等 文 字 ， 並 非 對 於 原 告 裁 罰 ， 只 是 在 告 知 原 告 ， 因 其 所 為     09

              遭 認 定 性 騷 擾 事 件 成 立 ， 故 後 續 被 告 將 另 行 依 性 騷 擾 防 治     10

              法 第 20條 規 定 予 以 裁 罰 ， 此 部 分 記 載 並 無 任 何 不 明 確 之 處     11

              。 又 本 件 原 告 確 有 性 騷 擾 行 為 ， 已 詳 述 如 前 ， 而 被 告 性 騷     12

              擾 防 治 委 員 會 係 組 成 調 查 小 組 調 查 後 ， 依 據 訴 外 人 及 原 告     13

              之 陳 述 、 原 告 所 拍 攝 之 照 片 、 被 告 性 騷 擾 再 申 訴 案 調 查 報     14

              告 書 等 證 據 資 料 作 成 原 告 性 騷 擾 事 件 成 立 及 原 告 再 申 訴 不     15

              成 立 之 判 斷 ， 此 有 被 告 性 騷 擾 防 治 委 員 會 第 7屆 第 3次 臨 時     16

              委 員 會 會 議 紀 錄 、 性 騷 擾 再 申 訴 案 調 查 報 告 書 、 被 告 性 騷     17

              擾 案 件 調 查 小 組 會 議 紀 錄 各 1份 存 卷 可 佐 （ 見 訴 願 卷 二 第 7     18

              4至 85頁 、 第 89頁 ） ， 核 其 判 斷 已 斟 酌 原 告 及 訴 外 人 全 部     19

              陳 述 與 調 查 事 實 及 證 據 之 結 果 ， 合 於 經 驗 法 則 及 論 理 法 則     20

              ， 並 未 違 反 比 例 原 則 、 誠 實 信 用 原 則 ， 亦 未 違 反 行 政 程 序     21

              法 第 43條 規 定 ， 且 因 其 所 作 成 之 判 斷 並 非 行 政 裁 量 ， 更 與     22

              行 政 程 序 法 第 10條 規 定 毫 不 相 干 。 至 於 汐 止 分 局 詢 問 訴 外     23

              人 是 否 提 出 告 訴 或 申 訴 ， 只 是 依 法 踐 行 職 務 ， 確 認 訴 外 人     24

              有 無 提 出 申 訴 或 告 訴 之 意 ， 亦 與 原 處 分 是 否 合 法 之 認 定 無     25

              涉 。 另 本 件 未 曾 對 訴 外 人 及 系 爭 公 車 司 機 實 施 測 謊 ， 根 本     26

              沒 有 原 告 所 稱 訴 外 人 與 系 爭 公 車 司 機 測 謊 未 過 之 情 事 。 而     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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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由 本 件 原 處 分 作 成 前 之 行 政 程 序 歷 程 可 知 ， 聯 安 護 理 之 家     01

              、 被 告 已 經 一 再 給 予 原 告 陳 述 意 見 之 機 會 ， 盡 可 能 保 障 原     02

              告 之 合 法 權 益 ， 且 原 處 分 已 經 記 載 認 定 性 騷 擾 事 件 成 立 及     03

              原 告 再 申 訴 不 成 立 之 理 由 與 法 令 依 據 、 後 續 法 律 效 果 、 救     04

              濟 期 間 之 教 示 條 款 等 等 ， 意 旨 清 楚 ， 足 使 原 告 瞭 解 其 所 為     05

              遭 認 定 性 騷 擾 事 件 成 立 及 再 申 訴 不 成 立 之 理 由 、 法 令 依 據     06

              、 後 續 法 律 效 果 及 救 濟 途 徑 ， 堪 認 原 處 分 並 未 違 反 行 政 行     07

              為 明 確 性 原 則 及 有 利 不 利 事 項 一 律 注 意 原 則 ， 是 原 告 此 部     08

              分 主 張 ， 或 屬 對 於 原 處 分 之 誤 解 ， 或 為 其 主 觀 上 之 臆 測 ，     09

              或 為 其 卸 責 之 詞 ， 均 不 足 取 。     10

        （ 六 ） 結 論     11

              綜 上 各 節 勾 稽 以 觀 ， 本 件 原 告 確 有 對 於 訴 外 人 為 性 騷 擾 行     12

              為 ， 且 原 告 主 張 原 處 分 違 法 之 各 種 理 由 ， 均 不 可 採 。 被 告     13

              作 成 原 處 分 ， 其 認 定 事 實 及 適 用 法 律 ， 均 無 違 誤 ， 訴 願 決     14

              定 遞 予 維 持 ， 亦 於 法 相 合 。 原 告 起 訴 請 求 撤 銷 訴 願 決 定 及     15

              原 處 分 ， 為 無 理 由 ， 應 予 駁 回 。     16

        六 、 本 件 事 證 已 臻 明 確 ， 兩 造 其 餘 攻 擊 及 防 禦 方 法 ， 均 與 本 件 判     17

            決 結 果 不 生 影 響 ， 爰 不 一 一 論 駁 ， 併 予 敘 明 。     18

        七 、 據 上 論 結 ， 本 件 原 告 之 訴 為 無 理 由 ， 依 行 政 訴 訟 法 第 98條 第     19

            1項 前 段 ， 判 決 如 主 文 。     20

        中 　 　 華 　 　 民 　 　 國 　 　 110　  年 　 　 10　 　 月 　 　 7　 　  日     21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臺 北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第 三 庭     2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 　 審 判 長 法   官 　 楊 得 君     2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 　 　  法   官 　 周 泰 德     2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  　 　  法   官 　 彭 康 凡     25

        一 、 上 為 正 本 係 照 原 本 作 成 。     26

        二 、 如 不 服 本 判 決 ， 應 於 送 達 後 20日 內 ， 向 本 院 提 出 上 訴 狀 並 表     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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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明 上 訴 理 由 ， 如 於 本 判 決 宣 示 後 送 達 前 提 起 上 訴 者 ， 應 於 判     01

            決 送 達 後 20日 內 補 提 上 訴 理 由 書 （ 須 按 他 造 人 數 附 繕 本 ） 。     02

        三 、 上 訴 時 應 委 任 律 師 為 訴 訟 代 理 人 ， 並 提 出 委 任 書 。 （ 行 政 訴     03

            訟 法 第 241條 之 1第 1項 前 段 ）     04

        四 、 但 符 合 下 列 情 形 者 ， 得 例 外 不 委 任 律 師 為 訴 訟 代 理 人 。 （ 同     05

            條 第 1項 但 書 、 第 2項 ）     06

             07

        得 不 委 任 律 師 為 訴 訟          所   需   要   件               08

        代 理 人 之 情 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9

             10

        � 符 合 右 列 情 形 之 一 1.上 訴 人 或 其 法 定 代 理 人 具 備 律 師 資     11

          者 ， 得 不 委 任 律 師   格 或 為 教 育 部 審 定 合 格 之 大 學 或 獨     12

          為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    立 學 院 公 法 學 教 授 、 副 教 授 者 。        1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稅 務 行 政 事 件 ， 上 訴 人 或 其 法 定 代     1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理 人 具 備 會 計 師 資 格 者 。              1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.專 利 行 政 事 件 ， 上 訴 人 或 其 法 定 代     1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理 人 具 備 專 利 師 資 格 或 依 法 得 為 專     1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利 代 理 人 者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

             19

        � 非 律 師 具 有 右 列 情 1.上 訴 人 之 配 偶 、 三 親 等 內 之 血 親 、     20

          形 之 一 ， 經 最 高 行   二 親 等 內 之 姻 親 具 備 律 師 資 格 者 。     21

          政 法 院 認 為 適 當 者 2.稅 務 行 政 事 件 ， 具 備 會 計 師 資 格 者     22

          ， 亦 得 為 上 訴 審 訴  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3

          訟 代 理 人         3.專 利 行 政 事 件 ， 具 備 專 利 師 資 格 或     2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依 法 得 為 專 利 代 理 人 者 。              2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.上 訴 人 為 公 法 人 、 中 央 或 地 方 機 關     2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、 公 法 上 之 非 法 人 團 體 時 ， 其 所 屬     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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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專 任 人 員 辦 理 法 制 、 法 務 、 訴 願 業     0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務 或 與 訴 訟 事 件 相 關 業 務 者 。          02

             03

        是 否 符 合 � 、 � 之 情 形 ， 而 得 為 強 制 律 師 代 理 之 例 外 ， 上 訴     04

        人 應 於 提 起 上 訴 或 委 任 時 釋 明 之 ， 並 提 出 � 所 示 關 係 之 釋 明     05

        文 書 影 本 及 委 任 書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6

             07

        中 　 　 華 　 　 民 　 　 國 　 　 110　  年 　 　 10　 　 月 　 　  7　 　 日     08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書 記 官 　 陳 可 欣     0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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